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遍
存
於
世
界
各
地
的
家
庭
制
度
，
是
人
類
社
會
的
基

石
，
也
是
人
們
參
與
社
會
生
活
的
發
闊
地
。
而
婚
姻
則
為

家
庭
產
生
的
由
來
，
布
健
全
的
婚
姻
，
才
有
健
全
的
家
庭

;
家
齊
而
後
國
治
，
國
治
而
後
天
下
平
。
也
是
晚
近
學
者

，
在
研
究
家
庭
時
，
有
偏
向
於
探
討
婚
姻
的
趨
勢
。
婚
姻

的
意
義
、
形
式
和
功
能
，
在
不
同
的
社
會
和
不
同
的
時
代

，
頗
為
不
同
。
以
往
本
省
山
地
同
胞
，
因
受
生
態
環
境
、

歷
史
傳
統
、
自
我
一
為
向
等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使
其
文
化
自
成

一
絡
。
光
彼
後
，
在
放
政
府
的
積
叫
做
輔
導
和
山
胞
的
全
面

合
作
下
，
已
經
逐
漸
的
現
代
化
。
其
中
以
經
濟
生
活
、
社

會
習
俗
兩
芳
面
的
改
善
最
為
，
顯
薯
，
也
最
為
人
所
稱
道
。

但
有
關
婚
蚓
方
面
的
報
導
，
則
頗
為
少
見
。
然
如
前
昕

述
，
婚
姻
制
度
的
健
全
與
否
，
直
接
影
響
到
個
人
的
幸
福

和
社
區
的
安
樂
。
換
言
之
，
要
建
設
健
全
的
社
區
，
必
要

瞭
解
山
胞
的
婚
姻
狀
況
，
兢
兢
是
本
研
究
的
目
的
。
我
們

希
望
布
這
次
調
查
研
究
中
，
能
瞭
解
山
胞
在
現
代
化
過
程

中
，
拉
取
何
種
調
適
方
式
;
目
前
的
婚
姻
是
否
有
文
化
均

調
或
適
應
間
辦
的
問
題
，
以
便
作
為
政
府
以
後
施
政
的
參

考
。

此
次
調
查
係
由
華
捕
悶
氣
政
府
民
政
廳
，
於
民
國
六
十

二
年
委
託
政
大
民
社
系
辦
理
，
調
查
經
費
由
民
政
廳
支
付

，
特
此
致
謝
。
本
文
乃
比
計
制
中
，
南
區
的
部
份
，
經
修

改
興
補
充
而
成
。
其
中
有
關
研
究
方
法
和
步
驟
，
調
查
人

民
與
組
織
等
項
詳
見
(
阮
呂
銳
等
，
一
九
七
五
，
十
七
)

。
以
下
就
ω
涼
山
排
椅
社
區
概
述
，
ω
社
區
居
民
的
社
會

背
景
，
川W
社
區
居
民
的
婚
擱
狀
況
，
仙
社
區
居
民
的
倪
偶

選
擇
與
婚
細
位
活
，
份
給
語
等
部
份
提
出
報
告
和
討
論
。

二
、
涼
山
排
灣
社
區
概
述

屏
東
縣
瑪
家
鄉
是
屏
縣
八
個
山
地
鄉
之
一
，
位
抉
屏
縣
東
北
部
，
北
以
隘
寮
溪
和
三

地
、
霧
華
南
鄉
相
望
，
西
鄰
內
埔
鄉
、
萬
巒
鄉
;
南
接
泰
武
鄉
，
東
界
臺
東
縣
金
學
鄉
(

屏
東
丈
獻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六
二
，
三
|
八
)
。
全
鄉
共
轄
涼
山
、
技
筒
、
瑪
家
、
佳
龍
、

北
票
等
豈
村
。
五
村
的
主
要
居
民
是
排
問
人
，
敘
們
所
訪
問
的
社
隘
的
為
涼
山
村
。

涼
山
社
區
位
食
東
港
溪
支
流
老
搏
灑
東
蹄
，
隘
寮
斷
婿
綠
右
芳
，
隔
一
地
壘
與
內
捕

鄉
臨
寮
村
相
望
。
對
外
交
通
路
線
布
二
，
一
是
極
佳
義
村
的
鄉
道
，
由
此
可
通
屏
東
市
，

惟
此
路
為
泥
土
路
面
，
並
常
被
沖
毀
，
交
通
不
便
;
另
一
為
通
往
新
隘
察
的
道
路
，
此
路

可
與
屏
東
到
水
鬥
的
縣
造
相
接
(
民
國
四
二
年
五
月
一
日
通
車
)
，
且
為
柏
油
路
面
，
因

此
居
民
多
由
此
孔
邁
出
入
。

涼
山
社
區
是
一
個
成
立
不
久
的
復
合
村
落
，
居
民
來
自
瑪
家
和
校
問
兩
村
。
村
落
的

成
立
時
間
，
按
石
磊
先
生
(
一
九
七
一
，
一
九
)
調
查
所
得
為
民
國
二
十
五
年
，
而
衛
蔥

林
，
王
人
英
兩
先
生
(
一
九
六
六
，
一0
0
)
的
調
查
則
為
民
間
三
十
五
年
，
有
一
四
六

戶
自
〈
目
前
忌
"
社
遷
入
。
到
『
本
次
調
查
時
，
依
報
導
人
高
信
安
(
現
年
四
六
歲
)
說

.
「
涼
山
村
居
民
，
在
敘
十
二
歲
時
，
有
說
潛
五
十
戶
，
瑪
家
五
十
戶
為
避
永
泉
，
其
同

搬
到
布
竹
子
的
地
方
(
〈
其
各
個
社
地
)
，
光
復
後
-
T遷
秒
到
現
址
」
。
就
上
，
三
項
資

料
而
言
，
涼
山
村
成
立
的
歷
史
僅
有
三
O
餘
年
，
可
以
說
是
一
個
從
深
山
移
向
洩
山
的
新

村
落
;
其
睦
史
淵
源
應
追
溯
於
其
母
社
役
筒
，
瑪
家
兩
村
。
使
脅
和
瑪
家
兩
村
，
遜
清
時

隸
南
路
鳳
山
通
事
管
轄
，
日
接
前
期
屬
高
雄
州
屏
東
郡
，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故
的
關
潮
州
郡
;

光
很
初
年
由
高
縣
統
轄
，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後
割
入
屏
縣
瑪
家
鄉
行
政
區
戚
肉
。

涼
山
村
歷
年
居
民
數
如

-
h
t
-
-

民
國
三
六
年
五
四
八
人
，
也
男
二
六
八
，
女
二
八

0
人
。

民
國
四
一
年
六
三
九
人
，
男
一
一
一
一
二
人
，
女
三
二
七
人
。
民
國
四
六
年
七
四
二
人
，
男
三

六
五
人
，
女
三
七
七
人
。
民
國
五
一
年
八
八
五
人
，
男
四
四
五
人
，
女
四
四

0
人
。
民
國

五
六
年
一
、
O
O

凡
人
，
男
五
一
一
一
一
人
，
女
四
七
七
人
。
民
國
六
一
年
一
、
一

O
二
.
人
，

男
六
O
八
人
，
女
四
九
四
人
:
本
籍
一
、
。
四
二
人
，
男
五
六
七
人
，
女
四
七
五
人
;
他

縣
三
人
，
男
二
人
，
女
一
人
;
他
省
五
七
人
，
男
三
九
人
，
女
一
八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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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社
區
居
氏
的
社
會
有
景

心U涼
山
排
灣
社
區
的
社
會
組
織

排
嚮
族
分
布
於
本
省
中
央
山
脈
南
部
山
地
及
東
南
面
山
麓
，
到
海
難
地
幣
，
即
桶
北

韓
二
三
度
時
南
的
南
北
大
武
山
區
、
大
樹
林
山
、
牡
丹
山
一
直
到
值
春
銳
角
地
區
。
全
族

分
為
拉
瓦
爾

(
H
N
N
H
J

已
)
與
布
會
爾
(
切
旦
旦
戶
)
兩
亞
族
，
布
會
爾
亞
族
可
細
分
為
北
部

排
簡
由
己
的
丘
，3
.。
℃
O
門
戒
，
南
部
排
問
或
H
M但
叫
一
門
芷
江
心
。
，
以
及
東
部
排
擠
或
可

P
W
R
R
O

等
三
孽
。
而
涼
山
村
居
民
及
其
母
社
棧
筒
、
瑪
家
兩
村
，
則
屬
於
排
筒
族
中
布
會
商
亞
族

北
部
排
問
蓋
〈
衛
惠
林
，
一
九
五0
，
)
。

傳
統
排
筒
族
的
社
會
組
織
，
可
以
下
列
三
階
次
ω
家
庭
組
織
ω
宗
法
階
級
制
度
ω
封

建
階
級
制
度
來
加
以
敘
述
。

ω
家
庭
絢
織.. 

排
擠
族
吶
家
庭
是
一
個
夫
婦
型
的
家
庭
(
n
o丘
品
已
E
B
-
-明
)
，
即

家
庭
是
建
立
於
婚
細
關
係
上
，
無
婚
姻
則
無
策
族
。
它
是
建
基
於
從
新
居

(
2
g
z
g
戶
)

或
兩
可
居
安
門
門
O
H
O
B
-
)
兩
往
居
法
則
上
地
，
一
個
共
同
床
.
活
，
共
同
消
費
'
，
共
有
財
產

的
單
位
(
石
磊
，
四
七
)
。

ω
宗
法
階
級
制
度
.. 

排
擠
族
的
親
族
組
織
是
以
一
個
家
宅
，
有
共
同
家
氏
之
家
庭
為

基
本
單
位
而
形
成
的
家
系
囂
，
其
繼
關
法
則
是
建
立
在
以
長
系
一
法
家
，
展
系
分
出
的
階
級

FR 

宗
法
原
則
上
。
一
個
家
屋
原
則
上
是
由
一
個
建
家
租
的
長
系
血
親
承
繼
下
去
，
始
終
由
一

個
家
民
代
表
這
個
系
統
。
長
系
承
離
人
稱
之
日
C
E

昌
，
相
當
於
我
們
中
國
古
代
宗
法
上

的
宗
子
。
宗
子
的
承
繼
民
間
長
幼
，
不
問
男
女
，
出
生
的
次
序
是
決
定
承
繼
權
的
基
礎
。

畏
闊
的
婚
姻
法
則
，
男
則
娶
婦
，
女
則
贅
婿
，
以
法
繼
其
上
代
家
系
承
繼
人
的
地
位
。
別

于
不
問
男
女
皆
有
兩
種
選
擇
，
娶
掃
或
招
賢
一
配
偶
，
並
自
宗
家
分
出
，
建
立
分
家
日

Z
N
H
W
X
S
E
E口
B
N
H
;

或
則
出
據
或
出
貫
而
與
其
夫
或
妻
另
建
新
家
。
分
家
之
承
路
法

則
也
與
第
一
宗
教
一
樣j
長
悶
承
家
，
餘
子
分
出
，
於
是
建
立

7
第
二
級
的
宗
家
日

白
自
己

E
P
U

與
分
家
關
係
;
如
此
繁
衍
下
去
，
在
每
一
世
代
及
每
一
家
宅
都
可
以
分
出

新
家
。
任
何
一
級
分
蒙
首
先
與
其
直
接
分
出
的
宗
家
構
成
最
親
的
近
親
家
系
蠢

，日

Z
γ

m
E
W
皂
，
再
與
其
間
高
祖
之
宗
家
維
持
家
族
關
係
曰
Z
E
門
戶
而
且
E
缸
，
是
為
有
限
的
家

誤
。
此
有
限
宗
族
相
當
於
中
國
宗
法
上
的
九
親
祖
國
。
出7
這
範
闊
的
親
族
，
大
眾
只
認

知
始
祖
宗
家
為
其
共
家
，
其
整
個
親
族
關
係
曰
冉
的
C
C
E
O
e

川W
封
建
階
級
制
度
。
排
問
族
的
封
建
階
級
制
度
建
立
在
兩
種
關
係
制
度
上
，
一
是
土

地
領
主
權
〉
Z
E
O
m
g

與
租
賦
權
〈
但
訟
的
;
另
一
種
是
宗
法
階
級
法
則
。
土
地
領
主

權
與
賦
權
亦
是
由
長
間
直
系
眾
糙
的
，
因
此
兩
種
要
素
在
功
用
上
是
五
相
合
致
的
。
排
濟

族
多
數
社
萃
行
三
階
級
制
，
第
一
，
頭
人
階
級
日
日
鼠
目
g
g
z
g

口
且
，
第
一
了
世
族

階
級
日

M
U
E言
，
第
三
為
個
民
階
級
曰
〉
丹
叩
門
戶
且
，
清
三
個
階
級
在
傳
說
上
各
有
其
不

同
的
世
系
來
源
。
頭
人
階
級
多
自
稱
為
大
陽
之
子
孫
，
是
征
服
者
與
土
地
領
主
階
級
;
世

族
階
級
是
一
個
部
落
的
最
初
創
建
者
;
但
民
階
級
乃
追
隨
前
二
者
的
勞
役
階
級
，
其
來
諒

桓
雜
，
或
者
自
始
制
為
頭
人
或
世
族
所
統
率
的
揚
民
;
或
有
是
自
頭
人
或
世
族
分
出
的
傍

系
遠
族
，
已
失
去
特
權
階
級
地
位
老
;
或
者
是
自
外
來
附
歸
順
者
(
衛
惠
林
，
七
五

|

七

七
)
。上

述
傳
統
排
問
族
的
社
會
文
化
特
質
，
m
h過
日
人
的
統
治
和
光
復
後
我
政
府
民
主
政

治
的
實
施
，
僅
存
的
特
質
是
家
族
組
織
和
認
親
範
間
，
封
建
階
級
制
度
的
結
構
已
不
存
在

，
成
為
融
事
。
就
如

報
導
人
蔡
振
武
(
瑪
家
村
遷
移
涼
山
第
一
頭
人
後
間
)
曰
:
「
以
前
祖
父
時
代
，
非

常
神
氣
，
經
常
有
待
從
十
餘
人
陪
待
左
右
，
祖
母
連
鞋
子
都
不
用
自
己
脫
，
每
年
有
租
賦

可
收
，
不
用
做
事
，
﹒
是
有
路
上
時
，
族
人
都
要
祖
避
，
我
眾
繡
龍
和
軾
的
女
一
帥
，
族
人
都

不
敢
襲
用
;
現
在
除
了
一
些
一
懷
舊
的
老
頭
為7
見
孫
的
婚
聽
眾
詰
敘
去
吃
第
一
道
克
外
，

什
麼
都
沒
有
7

，
一
切
靠
自
己
，
自
力
更
生
」
。

光
復
後
代
之
而
起
的
是
民
選
的
領
抽
。
目
前
涼
山
村
除
縣
議
員
一
人
，
村
長
一
人
，

鄉
民
代
表
一
人
，
鄰
長
十
一
人
外
，
尚
有
管
年
服
務
隊
。
者
年
服
務
隊
附
屬
抉
警
察
機
關

內
，
分
男
車
百
年
與
女
背
年
二
種
，
也
村
長
任
隊
長
，
共
有
三
分
隊
(
一
分
隊
為
女
背
年
)

，
每
分
隊
各
設
分
隊
長
一
人
，
平
時
的
任
務
是
協
助
整
理
環
境
及
負
責
治
安
。

已
社
區
的
經
濟
生
活

涼
山
是
一
個
以
農
業
為
主
，
漁
籤
飼
養
為
輔
的
村
落
，
基
本
的
經
濟
單
位
是
家
庭
。

傳
統
的
生
產
工
具
非
常
簡
單
，
在
農
業
占
刀
面
僅
有
掘
件
，
練
刀
與
佩
叮

•• 

掘
件
的
功
用
在

掘
鬆
土
地
，
說
方
則
用
以
砍
萃
，
佩
刀
做
為
砍
伐
樹
林
立
用
;
研
您
的
工
具
為
刀
和
矛
。

如
今
在
農
耕
上
亦
有
使
用
甜
頭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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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前
村
衷
的
土
地
是
屬
於
貴
族
領
主
所
布
，
其
仙
的
人
只
布
土
地
使
用
攏
，
植
物
成

熟
時
必
向
地
主
繳
稅
，
是
時
主
要
生
產
品
為
小
米
和
衍
描
物
，
經
過
日
人
統
治
後
，
土
地

不
再
為
地
主
所
有
，
耕
種
土
地
個
民
也
不
再
納
地
租
于
地
主
，
於
是
發
個
觀
濟
結
構
有

7

改
變
，
尤
其
是
我
政
府
質
施
「
耕
稍
有
其
田
」
制
度
紋
，
地
主
便
沒
有
不
勞
而
糙
的
反
品

，
地
主
也
紛
紛
參
加
7
生
產
行
列
。

今
天
的
涼
山
村
仍
然
是
以
農
業
為
主
。
本
次
調
查
時
，
據
報
導
人
說
只
餘
二
欽
本
營

押
過
外
，
其
他
大
部
份
住
戶
都
是
經
營
農
業
。
民
間
六
一
年
時
，
居
民
的
行
業
分
布
情
形

為.. 

農
林
漁
獵
，
男
二
三
三
人
，
女
二
三
一
人
。
營
造
業
男
二
人
。
水
電
煤
氣
、

批
發
、

郵
政
電
訊
、
娛
樂
等
各
為
男

一
人
。
零
售
及
旅
翎
瞎
指
各
為
男

一
人
，
女
二
人
。
運
戰
倉

儲
男
六
人
，
公
共
行
政
男
六
六
人
，
女
一
人
。
憫
人
及
家
庭
服
務
男
三
人
，
女
二
人
。
社

會
服
務
男

二
二
人
，
女
八
人
。
其
中
營
農
林
漁
獵
祈
佔
其
全
社
區
的
八
0
.

七
O
M紗
，
次

之
為
公
共
行
政
佔
一
一
﹒
六
五
%
，
再
次
為
社
會
服
務
布
三
﹒

六
五
M
m
o

文
在
本
次
調
查
時
，
所
訪
問
的
對
象
二
二
五
人
中
共
職
業
分
佈
情
形
為
.. 

農
業
八
三

人
。
技
工
五
人
。
雜
工
二
人
。
公
教
六
人
。
管
家
一
九
人
。
失
業
無
。
無
業
四
人
。
其
他

十
五
人
。
未
答

一
人
。

村
民
大
部
份
的
土
地
，
因
土
壤
為
淋
餘
紅
土
，
加
土
天
氣
乾
躁
，
水
分
♂1小
的
妙
，
故
多

種
樹
抖
，
其
次
為
誰
付
諸
、
小
米
、
花
生
'
，
何
谷
蝸
棉
布
小
貴
的
水
間
，
少
數
居
民
亦
種
芒

果
。
樹
將
根
據
報
海
是
光
彼
後
穿
種
植
的
，
專
供
銷
售
，
碎
碎
?
是
村
人
的
主
食
，
小
米

則
做
為
限
泊
和
做
年
糕
舟
。
由
於
田
地
分
佈
範
闊
零
散
，
村
民
早
上
七
、
八
時
時
，
便
成

塾
結
版
或
步
行
或
從
牛
車
上
山
工
作
;
有
些
村
民
扭
扭
問
時
也
到
平
地
(
內
埔
鄉
)
農
家

做
雜
工
;
順
便
收
槃
碎
米
以
補
位
計
，
近
年
來
年
宵
的
男
女
有
遠
否
屏
束
，
高
雄
三
地
工

廠
做
工
的
。

的
社
區
的
宗
教
生
活

排
嚮
族
傳
統
的
宗
教
信
仰
是
多
神
教
，
每
俐
神
的
職
責
勞
明
，
最
突
出
的
一
部
分
是

神

(
2品
B
門

S
C
和
鬼
二
分
法
的
概
念
;
同
時
相
信
祖
軍
可
A
N偽
善
靈
和
惡
靈
，
著
軍

對
人
們
的
威
脅
不
大
，
惡
靈
如
果
不
接
近
其
死
椒
或
墓
地
對
人
的
威
脅
也
少
，
雖
然
懼
怕

但
並
不
嚴
重
。
宗
教
的
執
行
者
可
分
為
巫
師
和
祭
師
兩
種
，
祭
師
交
通
的
對
象
是
神
，
巫

師
所
對
付
的
則
為
鬼
，
祭
師
所
執
行
的
祭
紀
以
一
你
一
術
性
和
居
多
，
祭
師
所
執
行
的
則
以
宗 教

性
居
多
(
石
諒
，
一
八
一
)
。
光
很
後
，
憲
法
規
定
傳
教
自
由
，
使
得
教
會
能
在
山
區

發
揚
壯
大
，
取
代
7
舊
日
原
有
的
宗
教
信
仰
。
目
前
涼
山
居
民
宗
教
活
動
的
支
配
者
是
教

會
，
從
前
的
各
種
祭
記
(
如
用
盤
祭
、
五
年
祭
、
六
年
努
等
)
多
已
不
見
，
儲
存
若
為
每

年
一
次
的
收
穫
祭
。
最
早
進
入
掠
山
的
教
禽
走
長
老
教
會
，
總
之
為
天
主
教
會
，
安
息
日

會
和
真
耶
穌
教
會
，
其
中
規
模
最
大
，
影
響
力
最
深
的
為
長
老
教
會
，
它
擁
布
信
徒
六
五

四
人
，
一
一
一
二
戶
，
占
居
民
總
數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。
本
次
調
查
中
，
樣
本
居
民
二
二
軍
位

的
宗
教
信
仰
為
.. 

基
督
教
八
五
人
。
天
主
教
三
四
人
。
民
間
信
仰
無
。
無
信
仰三
一
人
。

未
符
四
人
。

的
賠
畏
的
教
育
程
度

今
日
涼
山
居
民
的
教
育
程
度
，
依
鄉
公
所
民
六
一
年
的
統
計
為

.. 

大
學
男

一
人
。
本

科
男
三
人
，
女

一
人
。
高
中
男
八
人
，
女
二
人
立
的
職
男
三
一
人
，
女
一
一
一
人
。
初
中
男

一
一
人
，
女
二
二
人
。
初
聆
男
-
0
人
，
女
一
人
。
小
學
男
二
六
五
人
，
女
一
二
九
人
。

識
字
男
六
人
，
女
二
一
人
。
不
識
字
男
二
0
人
，
女
二
間
人
。
六
歲
到
一
五
歲
眾
學
新
男

一
四
六
人
，
女
一
一
一
二
人
;
不
在
學
者
男一八
人
，
女
二
六
人
。
未
滿
六
歲
新
男
八
九
人

，
女
七
一
人
。
其
中
具
初
中
以
上
程
度
者
八
﹒
四
四
M
m，
而
初
中
以
下
程
度
消
則
為
九

一

.
五
六
u
m
o文
樣
木
二
二
五
位
居
民
的
教
育
程
度
為.• 

大
專
二
人
。
高
中
(
職
U
V九
人
。

初
中
(
職
)
九
人
。
小
學
六
一
人
。
日
式
教
育
三
五
人
。
不
識
字
一
八
人
。
未
答
一
人
。
一的一

四

、
社
區
居
民
的
婚
姻
狀
況

婚
姻
乃
指
一
個
經
社
會
認
可
的
，
有
關
一
男
數
女
或
一
女
數
男
間
的
夫
妻
關
係
之
結

合
(
詞
古
巴
-
巴
E
L
E
)

。
此
定
義
指
出
夫
妻
兩
芳
的
人
數
河
能
是
一
男
數
女
，
如
阿

拉
伯
人
的
婚
姻
，
或
一
女
歡
男
，
如
印
度
托
達
族
的
婚
姻
，
然
在
大
多
數
的
社
會
則
以
一

男
一
女
為
原
則
。
不
管
夫
妻
兩
芳
人
數
的
多
寡
，
在
大
部
份
的
社
會
衷
，
任
何
正
常
的
男

女
，
到
達
成
年
後
，
A都
被
假
定
要
走
上
結
婚
之
路
。
蓋
婚
姻
使
夫
妻
具
有
ω
合
法
性
關
係

'
ω
溝
通
縱
深
且
橫
廣
，
例
較
永
久
關
係
等
三
特
質

(
E
O
O已
叮
-
E
O
N
-切
)
，
而
得

五
慰
五
助
，
相
五
提
撓
。
有
關
社
區
居
民
的
婚
姻
狀
況
，
筆
者
將
分
仙
居
民
的
結
婚
年
齡

，

ω
居
民
的
婚
姻
型
態
及
結
婚
儀
式
，
叫
居
民
的
婚
細
情
況
三
部
份
來
報
告
。



付
居
民
的
結
婚
年
愉

由
民
國
三
六
年
到
六
一
年
的
戶
籍
資
料
得
知
，
社
恆
男
性
居
民
的
平
均
婚
齡
為
二
六

一
﹒
二
六
歲
，
其
中
以
二
一
歲
、
二
0
歲
、
二
三
歲
佔
第
一
到
第
三
位
;
女
扭
曲
平
均
為
二
0

.
八
二
歲
，
其
中
以
一
七
歲
、
一
九
歲
、
一
九
歲
屑
一
、
二
、
三
位
。
木
結
及
他
眠
男
性

居
民
平
均
為
二
三
﹒
八
凹
歲
，
女
性
居
民
平
均
為
二0
.
九
叫
歲
。
而
外
省
籍
男
性
居
民

平
均
為
三
六
﹒
七
四
歲
，
外
據
於
外
省
籍
的
女
性
平
均
為
二0
.
O
志
歲
，
其
中
以
一
七

歲
、
一
八
歲
、
一
六
歲
佔
第
一
到
第
三
位
(
見
表
-
u
v
o

.
本
次
調
查
時
，
樣
本
居
民
認
為
男
性
的
理
想
結
婚
年
帥
為
二-1
二
十
五
歲
為
最
合

適
，
佔
六
二
﹒
九
六
M
m
;其
次
為
二
十
六
J

三
十
五
歲
佔
一
八
﹒
二
五
M
m。
女
性
的
理
想

結
婚
年
齡
為
二
十
一
i

二
十
五
歲
最
多
，
有
八
七

M
m
;其
次
為
二
十
六
l

三
十
五
歲
佔
四

六
M
m
o而
一
三
五
個
樣
本
中
，
男
性
以
二
十
-
e
i二
十
五
歲
結
婚
渚
最
多
，
有
四
二
﹒
五

卅
裙
，
其
次
為
十
六l
二
十
歲
，
佔
二
五
﹒
五
三
%
。
女
性
以
十
六
1

二
十
歲
為
最
多
，
佔

宜
六
(
六
O
M
m，
其
次
為
二
十
一
l

二
十
五
歲
，
布
二
六
﹒
四
二
%
。

在
-
九
三
一
三
年
時
，
日
人
曾
經
統
計
過
排
問
族
的
平
均
婚
齡
，
男
性
為
二
七
﹒
六
歲

，
安
性
為
一
八
﹒
九
歲
;
最
多
結
婚
年
齡
﹒
，
男
性
二
十

l

一
二
十
歲
，
女
性
十
五l
二
十
歲

(
王
人
英
，
一
九
六
七
，
三
一
六
)
。
是
故
以
上
三
材
料
而
言
，
涼
山
社
區
居
民
的
婚
帥

，
大
致
而
言
(
時
外
告
知
外
)
，
男
性
有
早
婿
(
由
二
七
﹒
六
到
二
一
戶
﹒
八
四
或
二
六
.

二
六
)
，
女
性
有
遲
婚
(
由
一
八
﹒
九
到
二0
.
八
二
或
二
O
﹒
九
四
)
的
傾
向
。
文
以

理
想
的
婚
齡
和
實
際
婚
齡
比
較
而
言
，
男
性
的
婚
姻
行
為
較
女
性
為
}
致
。

卅
日
居
民
的
婚
姻
型
態
及
結
婚
儀
式

在
現
住
居
民
一

、

五
四
對
配
偶
中
，
男
性
年
帥
大
於
女
性
卓
有
有
一
一
一
一
一
對
，
女
性
大
於

男
性
者
有
三
O
對
，
年
齡
相
等
的
一
一
對
。
男
女
年
齡
差
距
，
最
大
的
為
二
十
八
歲
，
平

均
差
距
為
六
﹒
六
歲
。
其
中
本
錯
及
他
懦
夫
婦
中
，
男
女
差
距
最
大
二
十
七
歲
，
平
均
差

距
四
﹒
六
麓
，
以
一
或
三
歲
相
善
為
最
多
。
外
省
家
庭
中
，
差
距
最
大
為
二
十
八
歲
，
平

均
為
一
四
川
O
三
歲
J
而
以
寸
八
歲
相
差
者
最
多
(
見
衷
一
)
。

在
一
五
四
對
夫
婦
中
執
行
結
婚
者
八
一
對
，
贊
婚
者
七
三
對
。
木
箱
及
他
縣
行
結
婚

六
一
對
，
贊
婚
者
六
。
對
;
外
省
籍
則
為
二O比
一
四
。

本
次
調
查
時
，
樣
本
居
民
三
二
五
位
中
，
除
未
婚
者
外
，
結
婚
儀
式
採
用
排
擠
儀
式

者
佔
七
八
M紗
，
其
次
為
平
地
者
佔
九
佑
。

由
上
所
述
，
吾
人
可
以
清
出
，
涼
山
居
民
的
婚
姻
型
態
以
老
少
配
仿
今
，
擻
，
最
大
右

，

相
差
二
十
八
歲
者
;
行
結
婚
與
贊
婚
者
相
當
，
相
差
無
幾
。
而
結
婚
儀
式
則
以
揖
用
傳
統

儀
式
有
最
多
。
其
中
男
大
於
女
。
仿
多
數
的
情
形
，
在
校
商
(
即
涼
山
之
母
社
)
亦
是
如

此
。
校
精
村
的
配
偶
，
男
犬
於
女
有
佔
六
七
﹒
九
五M
m，
其
差
距
最
大
為
二
十
四
歲
;
女
。

大
抉
鳴
，
者
佔
二
五
﹒
四
九
佑
，
配
偶
間
以
九
歲
相
差
務
最
多
(
石
耘
，
一
一
一
一
)
。
至
於

結
婚
與
贊
婚
相
差
，
無
趣
的
原
因
，
叮
從
居
民
社
會
背
景
中
加
以
瞭
解
。
華
排
灣
社
會
只
電
­

長
闕
，
不
間
男
女
。
長
鬧
男
則
娶
姆
，
長
間
為
女
則
招
郎
，
別
附
則
結
婚
或
招
賢
都
可
以

，
故
質
際
上
他
們
對
城
、
娶
、
贅
等
概
念
並
無
多
大
差
別
，
由
是
產
生
結
婚
與
贊
婚
並
無

差
別
的
現
象
。

衰
，
一•. 

社
區
居
民
的
平
均
婚
齡
，
婚
齡
眾
數
，
失
攝
年
齡
相
差
全
距

及
失
揖
差
距
平
詢
數

本
籍
與
他
縣

外

/"、甘

男女

二
七

二
八

四
﹒
六

一
四
﹒
o
=

已
居
民
的
婚
姻
情
況

(
E
R
M仲
仇
泣
的E
古
巴

一 50 一

聽

全

區

社

數
七

二
八

六
-
A
A
U

自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到
六
十
一
年
的
二
十
五
年
間
，
居
民
的
婚
姻
情
況
可
表
列
如
下
•• 



表
二
.• 

社
區
居
民
歷
年
婚
姻
情
況

l
l
-
4
1
附
明
湖
叫
叫
隨
旦
時
婚

-H旭
叫
一
未
爛
率
一
佳
句

-
f
k
」
』
〕
川
日
固

1

巾
』
何
一l
k山
F
J
Z
J
戶
|
一-
r
i
J
一
一
乏
主
一
一
-
一
天
;

民
閻
王
一
一
九
三
四
九
一
三
「

J
「
J
-
l
J
司
副
判U
J
U
U

四
十
一
年
一
封
封
斗
|
一
月

J
Z
J
1
固
立
一
一
封
E
i
-

-
民l
u
到
|
計
1
到
了
割
d
「
到
寸
劃
划
創
|
-

E
t

、
F

寸
|
」
|
-
J
i
-
-
1
1
i
-
-
1
-
J
|
|
|
」
l
i
-
-
-
|
|
|
|
一
九
六
﹒
八
一
一

門
仁
川-
k
h
巴
一
一
一
九
一

-
E一
一
一
八
一
回
仁
愕
怯
「
!

-
E
一
男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二
一
夫
一
一
迂
回
一
一
八
一
八
一
一
一
一
一

-
i
z
-
-
7

一
五
十
一
旦
刮
到
一

l
-
4到
1
斗
斗
副
司
則
t
o
-
-

一
己
團
一
男
一
-一
旦
八
一
丘
之
一
七

i
z
-
-一立
一
一
七
一
一
一
一
一

-
0
.高
心

一
封
十
六
特
互
創
一
勾
引
利
叫
「
斗
到
計
起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
民
閻
王
一
直
占
三
呵
呵
呵
一
直
版
隍
佳o
f
-
-
-
R

六
十
一
年
百
一
一
八
四
一
回
一
一
一
一
三
三

-
A三
。
一
一
旦
﹒

-
E

由
上
表
技
們
觀
察
到
兩
種
現
象
仙
涼
山
社
區
的
男
生
愈
來
愈
多
;
反
之
，
女
生
則
愈

來
愈
少
。
在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以
前
是
男
多
於
女
h

以
後
，
則
女
多
於
一
男
。ω
社
區
居
民
的

未
婚
率
，
男
性
由
一
二
﹒
五
一
-
m二
四
﹒
八
七
，
一
八
﹒
二
二
，
一
七
﹒
二
了
而
後
面

為
二
0
.
五
四
，
再
高
升
為
二
六
﹒
一
九
。
女
性
則
由
二
三
﹒
二
五
，
而
一
五
﹒
四
二
，

一
八
﹒
三
九
，
二
二
﹒
七
八
，
一
冉
高
升
到
一
六
.
四
六
，
後
降
為
一
五
﹒
一
四
。
男
女
兩

性
的
未
婚
情
形
'
和
民
四
十
六
年
以
前
打
三
十
六
年
與
四
十
六
年
兩
年
度
相
交
，
五
十
一

年
以
後
則
是
分
道
揚
鏢
的
趨
勢
。

本
次
調
查
時
，
二
一
一
五
位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樣
本
居
民
的
婚
捌
情
況
為
，
有
偶
布
九
五

位
門
七
0
.
三
七
%
)
，
未
婚
消
三
十
五
位
(
二
五
﹒
九
三
M
m
)
。
未
婚
的
三
十
五
位
樣

本
中
，
男
性
打
米
八
位
介
抉
十
五i
二
十
歲
間
;
三
位
是
二
十
一
)
，
、
二
十
五
歲
;
而
女
性

十
四
位
都
是
十
五
J

二
十
歲
。
如
參
照
前
述
居
民
的
實
際
結
婚
年
齡
，
男
二
十-
1
二
十

五
，
女
二
十
-
7
.二
十
五
歲
，
及
平
均
結
婚
年
齡
，
男
一
一
一
二
﹒
八
四
，
女
二

0
.
九
四
而

言
，
則
比
三
十
五
位
未
嬌
滴
，
男
性
的
二
十
一
J

二
十
五
的
三
位
，
女
性
的
十
四
位
皆
為

打
失
偶
可
能
有
。
然
而
女
性
十
四
位
如
再
從
其
職
業
分
佈
來
君
，
其
中
布
七
位
是
在
學
學

生
二
二
位
業
良
，
一
位
技
工
，
無
業
二
位
，
管
家
一
位
，
故
真
正
布
失
偎
可
能
者
僅
七
位

。
因
此
就
現
階
段
本
材
料
而
言
，
涼
山
居
民
男
性
失
婚
率
為
二
﹒
三
七
衍
，
女
性
為
五
﹒

一
九
后
，
可
能
失
婚
率
女
性
高
外
男
性
，
與
通
常
所
謂
的
男
性
婚
荒
問
題
不
太
一
樣
，
這

種
現
象
是
非
常
特
殊
的
，
據
報
導
人
說
.• 

「
在
涼
山
不
要
怕
虫
不
到
太
太
，
除
非
是
懶
惰

，
遊
手
好
閒
有
才
會
找
-
A到
太
太
，
因
為
此
地
男
女
人
敢
相
差
不
大
。
隔
村
(
佳
義
村
)

，
因
女
性
少
，
才
布
男
性
婚
荒
問
題
，
也
們
這
裝
沒
有
這
種
問
題
。
是
放
上
述
三
位
男
性

，
七
位
女
性
之
失
婚
率
可
能
不
大
，
目
前
未
婚
的
情
況
可
能
是
婚
姻
選
擇
過
程
中
暫
時
的

失
調
所
致
。

一位一

五
、
社
區
居
氏
的
恥
偶
退
擇

什
配
偶
選
擇

由
社
會
學
家
和
心
理
學
家
，
共
同
發
展
出
來
的
配
偶
選
擇
理
論
，
大
致
而
言
有
六
種

。
第
一
種
是
價
值
理
論
，
它
強
調
每
個
人
都
有
其
價
值
系
統
，
此
系
統
有
意
或
無
意
間
，

將
影
鄉
廿
一
個
人
的
擇
偶
行
為
。
第
三
種
是
鄰
近
理
論
(
可
呂
立
且
已
屯
子
g

『
己
，
此
理

論
認
為
兩
個
男
女
，
如
為
鄰
居
、
同
事
、
同
學
、
教
友
等
，
因
空
間
上
的
﹒
鄰
近
，
也
是
有

較
多
的
互
動
，
故
易
結
為
夫
婦
。
第
三
為
父
母
影
像
瑾
論
(
可
自
門
g
Z
H
H
B
阻
m
m
H
Y
g呵
呵

)
，
它
指
出
青
年
人
有
成
長
過
程
中
，
也
於
和
異
性
父
母
的
親
蜜
關
係
，
使
得
後
來
擇
偶

時
，
的
以
此
異
性
影
像
為
其
擇
偶
標
準
。
第
四
種
為
需
要
主
補
說
，
其
重
熙
放
在
每
個
人

選
擇
的
配
偶
，
皆
有
和
人
格
，
上
正
好
與
自
己
相
反
的
傾
向
;
其
目
的
，
就
在
補
足
其
人
格

的
缺
陷
，
如
外
向
型
配
內
向
型
有
。
第
五
種
則
為
同
質
理
論
(
因og
。
它

g
M
N
H
Y
g
a
)

，
即
物
以
類
聚

Q
F
E
S
E
E
m
s
-
p
w
m
)
的
原
理
，
如
俗
語
所
說
「
鬥
常
戶
對
」
。
第

六
叫
做
則
為
理
想
配
偶Q
帝
旦
旦
自

芯
片

y
m
o
a
)，
它
陳
述
也
每
個
年
背
人
，
在
其
心
目

中
都
打
「
白
馬
王
子
」
或
「
美
麗
公
主
」
的
影
像
，
此
影
像
常
成
為
年
青
人
的
擇
偶
影
子



們
們
自
口
已
戶
的
﹒
5
8
.
N
a
l
N叭
叭
)
這
六
種
理
論
，
各
有
所
長
，
亦
各
有
所
鈕
，
因
此
和

解
釋
擇
偶
行
為
時
，
常
有
參
雜
五
期
的
情
形
。
有
關
涼
山
居
民
的
擇
偶
情
形
!
可
就
仙
擇

偶
條
件
，
ω
擇
偶
芳
式
，
ω
結
婚
對
象
與
通
婚
三
部
份
來
加
以
討
論

八
鬥
擇
偶
條
件

在
樣
本
二
二
五
位
中
，
理
想
的
擇
偶
條
件
以
品
行
好
最
多
，
估
三
七
﹒
。
四
川
知
。
其

次
為
勤
勞
，
有
三
六
.
三
O
M
m。
表
現
於
質
際
擇
偶
時
，
亦
以
品
行
好
最
多
，
佔
四
O
M刻

，
勤
勞
次
之
有
三
二
衍
。
由
此
而
言
，
、
居
民
的
理
想
和
實
際
頗
為
一
致
，
擇
偶
候
件
以
道

德
價
值
為
重
。
文
傳
統
排
嚮
族
人
，
把
品
行
好
，
勤
勞
兩
項
，
都
列
為
安
人
讚
揚
的
行
為

(
石
磊
，
一
五
0
)
。
是
故
吾
人
似
可
以
說
，
目
前
涼
山
居
民
的
理
想
價
值
乃
支
配
著
大

多
部
人
的
行
為
。

口
擇
偶
方
式

傳
統
啡
灣
人
，
男
女
在
青
春
期
後
，
結
婚
前
都
有
一
段
交
往
的
時
間
。
婚
前
交
際
在

其
社
會
是
公
開
進
行
的
，
最
初
是
團
體
行
為
，
即
三
五
成
重
到
有
女
孩
的
家
庭
拜
訪
;
等

對
象
決
定
後
，
男
的
便
展
開
單
獨
行
動
的
追
求
，
戀
愛
成
熟
後
，
便
可
公
開
出
現
，
同
進

向
出
;
但
最
後
要
結
婚
時
，
父
母
如
不
同
意
，
事
件
就
很
難
成
功
，
且
有
因
此
而
殉
情

焉
。

本
次
調
查
時
，
樣
本
居
民
的
理
想
擇
偶
芳
式
，
依
次
為
自
由
戀
愛
四
九
﹒
六
三
衍
，

突
母
作
主
三
O

﹒
三
七M紗
，
父
母
指
示
再
說
戀
愛
一
一
﹒
一
-
M
m。
而
實
際
的
擇
偶
方
式

，
則
以
自
由
戀
愛
四
五
衍
，
父
母
作
主
三
七
M紗
，
親
戚
介
紹
一
-
J佑
，
依
次
排
列
。
兩
相

對
照
，
吾
人
可
君
出
，
自
由
戀
愛
乃
佔
優
勢
，
頓
為
村
人
所
歡
迎
;
但
由
父
母
作
主
的
情

形
亦
不
少
。

H
H結
婚
對
象
和
通
婚

樣
本
居
民
的
理
想
結
婚
對
象
，
以
本
村
人
最
多
，
佔
五
四
﹒
八
一
侈
，
本
族
人
次
之

，
有
一
七
.
.
O四
彩
，
再
次
為
山
地
人
，
二
二
﹒
三
三
M
m
o實
際
的
樣
本
結
婚
對
象
以
本

族
人
(
包
括
本
村
和
外
村
)
佔
絕
對
優
勢
九
七
衍
。
另
外
從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到
六
十
一
年

的
戶
籍
統
計
得
知
，
涼
山
社
區
在
二
十
五
年
間
共
有
三
二
三
對
嫁
娶
記
錄
。
其
中
新
娘
皆

鳴
涼
山
居
民
者
有
一
七
三
對
，
居
涼
山
內
的
外
省
籍
新
郎
與
涼
山
新
娘
結
婚
者
四
七
對
，

再
次
為
涼
山
新
郎
、
瑪
家
鄉
新
娘
十
九
對
，
瑪
家
鄉
新
郎
、
涼
山
新
娘
十
八
對
合
計
佔
八

三
﹒
-
O
%
。

有
關
通
婿
的
意
見
，
樣
本
居
民
有
六
五
﹒
一
九
%
贊
成
通
婿
，
不
贊
成
若
三
四
﹒

O

七
M
m。
而
當
被
問
及
「
假
如
有
機
會
，
是
否
願
意
與
非
本
族
人
結
婚
?
」

i

答
案
為
，
不

願
興
「
平
地
人
或
外
各
人
結
婚
者
」
佔
五0.
三
七
M狗
，
次
之
為
願
與
平
地
人
結
婚
者
有

三
一
﹒
一
一
弱
。
再
者
被
問
及
「
如
果
你
的
姐
妹
或
女
兒
要
與
平
地
人
或
外
省
人
結
婚
時

，
你
怎
麼
辦
?
」
'
贊
戊
者
五
二M紗
，
也
她
去
三
五
﹒
五
六
M
m
'阻
丘
三
O
M
m。

綜
合
而
言
，
涼
山
居
民
的
結
婚
對
象
，
以
本
村
人
為
最
好
，
次
為
本
族
人
。
雖
然
贊

成
通
婚
者
佔
多
數
，
且
沒
有
強
烈
阻
丘
的
態
度
，
但
是
他
們
仍
然
喜
歡
與
自
己
的
村
人
或

族
人
結
婚
;
既
使
有
機
會
，
多
數
亦
不
願
與
非
本
族
人
結
婚
。
是
故
吾
人
約
可
說
，
居
民

的
結
婚
對
象
，
大
致
以
鄰
近
為
主
要
原
則
，
而
以
同
質
為
輔
助
原
則
。

已
婚
姻
生
活

個
人
與
家
族
的
幸
福
，
有
賴
於
健
全
的
家
庭
;
社
區
的
安
寧
與
否
，
也
以
家
庭
是
否

健
康
為
前
提
。
以
下
從
ω
夫
婦
相
處
之
道
，
叫
婚
姻
生
活
的
滿
意
程
度
，
制
婚
姻
失
敗
的

想
法
三
方
面
提
出
報
告
。

ω
夫
婦
相
處
之
道

樣
本
居
民
，
對
夫
婦
相
處
的
態
度
，
以
答
五
相
尊
重
者
最
多
，
有
五
六
﹒
三
O
M紗
，

主
相
諒
解
者
次
之
，
估
三
四
﹒
八
一
佑
。
此
種
答
案
，
如
從
他
們
的
社
會
背
景
而
言
，
即

京
家
和
繼
財
，
不
論
男
女
，
一
律
平
等
，
是
非
常
合
理
的
。

ω
婚
姻
生
活
的
滿
意
程
度

樣
本
居
民
中
，
已
婚
男
女
對
其
婚
姻
生
活
的
滿
意
程
度
，
以
美
滿
者
佔
多
數
有
四
八

M紗
，
很
美
滿
者
，
有
四
三
M
N。
不
美
滿
者
有
三
位
，
其
中
三
位
乃
因
家
境
大
窮
，
另
一
位

則
因
性
格
不
合
。
至
於
非
常
不
美
滿
有
一
位
，
則
因
家
搗
大
窮
所
致
。

川W
婚
姻
失
敗
的
想
法

婚
姻
失
敗
對
於
居
民
來
說
，
大
部
份
是
歸
之
於
命
運
，
佔
四
一
﹒
四
八M紗
，
第
二
位

為
重
新
來
過
，
佔
二
六
﹒
六
七
M
m。
責
備
自
己
者
為
二
四
﹒
四
四
M紗
，
而
責
備
對
芳
者
僅

有
五
﹒
一
九
衍
。
此
現
象
表
示
出
，
在
命
連
與
決
擇
之
間
的
取
搶
，
以
命
運
為
重
，
但
乃

有
部
份
居
民
偏
向
於
自
說
決
擇
，
不
受
命
運
操
縱
的
想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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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次
調
查
的
結
果
，
從
上
面
的
資
料
和
檢
討
中
，
放
們
約
時
可
君
出
，
目
前
涼
山
社

厄
居
民
的
婚
姻
，
有
下
列
的
趨
勢
。
ω
大
致
而
言
，
涼
山
社
區
的
男
性
屑
民
，
有
早
婿
的

傾
向
，
從
二
七
﹒
六
歲
到
二
一
一
了
八
四
歲
或
二
六
.
二
六
歲
;
而
女
性
則
有
遲
婚
的
傾
向

，
從
一
八
﹒
九
歲
到
一
一0
.
八
四
歲
，
或
二
0
.
九
四
歲
。
ω
居
民
的
婚
姻
型
態
以
老
少

肥
佔
多
數
，
行
結
婚
典
贅
婚
者
相
差
不
多
，
結
婚
儀
式
以
傳
統
儀
式
為
主
。
它
顯
示
叮
傳

統
的
影
響
力
，
仍
然
很
大
。
叫
居
民
的
女
性
失
婚
率
高
於
男
性
，
與
泡
常
的
男
性
婚
荒
大

異
其
趣
。
且
因
性
比
率
差
不
多
，
故
失
婚
者
，
可
能
是
婚
姻
選
擇
過
程
中
;
暫
時
的
失
調

所
致
。
ω
居
民
的
配
偶
選
擇
以
本
村
人
為
主
，
即
以
鄰
近
為
原
則
。
其
次
是
本
族
人
，
的

以
同
質
為
輔
。
擇
偶
方
式
則
以
自
由
戀
愛
為
主
要
芳
式
，
但
父
母
作
主
者
亦
不
多
。
這
種

情
形
，
與
傳
統
排
筒
族
的
婚
前
交
際
行
為
相
符
，
它
也
是
目
前
婦
運
所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但

也
父
母
作
宜
的
現
象
，
質
布
礙
於
現
代
化
的
推
行
。
份
居
民
已
經
瞭
解
他
們
是
整
個
大
社

會
的
一
環
，
頗
願
與
外
人
結
婚
，
且
沒
有
強
烈
的
阻
正
態
度
。
的
山
居
生
活
頗
為
寧
靜
，

婚
姻
滿
意
程
度
很
高
，
但
當
婚
姻
失
敗
時
，
則
多
數
性
立
抉
命
運
，
只
有

u少
數
兵
布
主
動

選
擇
的
精
神
。
此
種
依
賴
和
被
動
的
精
神
，
可
能
減
少
居
民
現
代
化
的
努
力
。

參
考
書
目

主
人
共

民
五
十
六
年

噩
濟
高
山
族
的
人
口
變
謹
，
中
研
院
民
族
學
研
究
所
本
刊
之
十
一
。

石

話

民
六
十
年

時
伐
問•• 

一
個
排
擠
族
部
落
的
民
族
學
田
野
調
查
報
告
，
中
研
脫
民
族
學
研

究
所
本
刊
之
二
十
一
和

阮
昌
銳
、
白
秀
雄
、
資
維
諾

民
六
十
四
年

蓋
問
三
個
山
地
社
隘
的
婚
捌
問
題
比
較
研
究
，
社
旺
發
展
月
刊
四
十
七

.. 

十
七
。

屏
東
縣
文
獻
委
員
會

衛
惡
林

民
五
十
一
年
屏

來
縣
志
稿
，
卷
一
，
地
理
芯
，
屏
策
及
柳
州
。

民
四
十
九
年

排
椅
族
的
宗
族
組
織
與
階
級
制
度
，
中
研
院
民
族
所
集
刊
九
•• 

七
-
l

民
五
十
五
年

衛
惑
林
、
主
人
英

-
O
八
。

華
灣
土
著
各
族
近
年
來
人
口
增
加
與
聚
萬
移
動
調
查
報
告
，
國
立
臺
灣

大
學
考
古
人
類
學
系
專
刊
第
三
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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